伊河湾项目家电大礼包采购合同补充协议

甲方：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公司
乙方：河南臻客实业有限公司
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2023年9月10日签署了《伊河湾项目家电大礼包采购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对原合同做如下变更：
1、 就原合同第一条合作方式做出如下变更：
原合同第一条第1项，有效期变更为：2023年9月10日至2025年12月31日。
2、 就原合同第二条合同价款做出如下变更：
1、 原合同第二条第1项，变更为：
（1） 按套计费：每套价格为人民币大写壹万元整（小写10000元）上述金额为含税价格。其中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大写捌仟捌佰肆拾玖元伍角陆分（小写：8849.56元），增值税率为13%，税款为人民币大写壹仟壹佰伍拾元肆角肆分（小写1150.44元）。
（2） 按件计费：单件价格以本补充协议附件一为准载明的含税单价为准，税率13%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原合同第二条第2项，变更为：
本次家电大礼包采购数量暂定30套，暂定总价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叁拾万元整（小写：300000元），上述金额为含税价格。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贰拾陆万伍仟肆佰捌拾陆元柒角叁分（小写：265,486.73元），增值税率为【13】%，税款为人民币（大写）叁万肆仟伍佰壹拾叁元贰角柒分（小写：34,513.27元）。除合同总价外，甲方不向乙方及任意第三方支付任何费用。
3、原合同第十条合同附件中附件一《家电大礼包采购清单计价表》变更为：补充协议附件一《家电大礼包采购清单计价表》的内容。
3、 其他约定   
1、 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上述条款仅作为补充或变更。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，以原合同为准，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或其它补充协议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2、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，本补充协议一式伍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贰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 方：河南浩德新澜置业限公司       乙 方：河南臻客实业有限公司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件一：家电礼包明细及单项单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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